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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门诊大厅挂号排队的人群中突然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原来，一位老先生看到挂号窗口排队人数较多，便想插

队挂号。排队的年轻人不同意，便争吵了起来。随后，老先生找到医院咨询台投诉，认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老年人优先挂号理所应当，不应限制单独的窗口。不仅挂号，就诊、化验、交费等环节均应优先。

笔者认为，尊老爱幼是伦理道德，但将伦理道德凌驾于所有人权利之上而作为人人必须遵守的义务，缺乏充分的依据。

莫将“优抚优待”变为“道德绑架”
▲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樊荣  万晓君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在宏观政策上，对于优待对象的具体优

待措施包括了挂号、就诊、交费、检查

检验、取药、住院等环节；但在微观政

策上，医疗机构各环节相应的配套制度

并不健全。在目前的工作制度中，就诊、

检查检验、手术、住院等单通道环节在

实践中并无具体的操作规范。

当前，医疗机构门诊预约挂号和按

时间段预约检查检验已全面普及，难以

实现对老年患者进行优先处理。

此外，手术环节主要按照手术紧急

程度、预计手术时间、切口清洁程度等

因素综合提前排程，而住院环节是在预

约的基础上，首先考虑疾病急危重程度

和预约的先后排序。因此，医疗机构在

依法依规管理实践中，缺乏可供执行的

管理程序规定。

法官聊法

疫情期间殴打医生：从重惩罚

2020 年 2 月 6 日 22 时许，唐

某酒后去某镇卫生院探望住院的父亲。

只因值班医生周某提醒其戴口罩并制

止其在病房内吸烟，唐某某心生不满，

与周某发生口角，继殴打周某、王某

二位医生，并构成轻微伤。鉴于唐某

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赔偿被

害人损失取得其谅解，2 月 18 日，

县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唐某有

期徒刑一年。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第

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寻衅滋事，破坏社

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疫情防控期间，成千上万的

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地奋战在抗“疫”

一线，更应得到全社会的尊敬和守护。

不配合防疫人员工作：构成妨害公务罪

2020 年 2 月 4 日，仁寿县普宁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廖某、邓某等人在某小

区外开展疫情联控工作，在拉警戒线、

设置卡点时，被王某的四轮电瓶车挡住

了卡点进出口通道。廖某向王某表明身

份后，要求其配合将车挪开。王某拒不

配合，与廖某某发生口角，并用拳击打

廖某某右脸，妨碍其执行公务。2月11日，

县人民法院结合王某坦白和认罪、悔罪

认罚等从轻从宽情节，法院以妨害公务

罪判处王某拘役四个月。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刑 法》 第

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罚金。疫情期间，各地实行封闭式管理，

这些措施给百姓日常生活带来了暂时的

不便，但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切断疫情传

播途径，保护群众安全。对防疫人员多

一份理解和支持，既是义务，也是法律

强制性规定。如果拒不配合，甚至甚至“无

事生非”，妨碍、殴打防疫人员，必将

受到法律的严惩。

疫情期间   对抗防疫的两个经典案例
▲锦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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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政策不健全   “优待”无规可依

优化医疗流程 
 结合实际开展“优待”

“优待”不是特权  “美德”不是枷锁

目前，我国医疗卫生服务整体上仍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患者的平等医疗保健

权主要体现在“先来先受服务原则”和“急

重症优先原则”。在挂号、交费、取药等

环节，给予老年患者适当的优待措施，对

其他患者合法权益和医疗秩序并无显著影

响。若在就诊、检查检验、手术、住院等

环节仍给予优待，势必会产生较大影响。

尊老爱幼是社会的传统美德，每个人

在工作生活中均提倡和践行美德，便构成

了社会的道德文明。但如果给公民苛以过

高的道德要求，将美德作为法定义务来要

求每一个人的每一行为，则容易转化成道

德绑架。会让所谓的美德成为枷锁。

优待人群为根据政策法规规定的特

殊患者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孕妇、

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优待范围为门诊诊疗中非紧缺医疗

资源的“多窗口”环节，例如门诊普通

号的挂号、交费、取药环节，检查检验

可视医疗机构实际情况开展优待。急诊、

日间病房、住院诊疗等环节不提供优待。

优待方法为医疗机构设立兼用或专

用优待窗口，优待患者凭相关证件享受

优先医疗服务。一次操作即可完成的单

步骤环节可直接享受优先，例如挂号、

交费、取药环节。需要多次操作完成的

多步骤环节，仅可享受一次步骤优先。

注意事项为优待政策不可代为享

受。如年轻人给老年人门诊代开药，则

不应享受优待。凡以优待为由，强行优

先，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的，医疗机构应

及时制止，必要时应报警依法处置。

医疗机构应加强优待政策的公示与

宣传，做好兼用或专用优待窗口的醒目

标识。在挂号单、门诊就诊须知、优待

窗口标识处等区域做好优待政策说明。

在我国当前医疗机构中，诊疗全过程

可包括挂号、就诊、交费、检查检验、手

术、取药、住院等环节。

关于优抚优待，目前普遍所实施的方

法是在门诊挂号、交费、取药等“多窗口”

环节，开设优先窗口，以满足优抚优待患

者的优先。而在就诊、检查检验、手术、

住院等“单通道”环节，通常是以疾病本

身的轻重缓急来作为优先的首要条件。并

非在医疗机构的所有窗口、所有环节均无

条件给予优抚优待患者优先。若在所有窗

口、所有环节均给予优抚优待患者优先，

则势必影响其他患者的平等就医和正常医

疗秩序的维护。

“优抚优待”难以“雨露均沾”现实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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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

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

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

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

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

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按照国务院

规定的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

定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

军队医疗机构向社会公众提供医疗

服务，发现前款规定的传染病疫情

时，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的规定报告。

第三十九条

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

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一）对

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

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

场所单独隔离治疗；（三）对医疗

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

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

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

措施。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

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

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

治疗措施。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

丙类传染病病人，应当根据病情采

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医

疗机构对本单位内被传染病病原体

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医疗废物，

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消

毒和无害化处置。

第五十二条

医疗机构应当对传染病病人或

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提供医疗救护、

现场救援和接诊治疗，书写病历记

录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并妥善保管。

医疗机构应当实行传染病预检、分

诊制度；对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

病病人，应当引导至相对隔离的分

诊点进行初诊。医疗机构不具备相

应救治能力的，应当将患者及其病

历记录复印件一并转至具备相应救

治能力的医疗机构。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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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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